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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
新政复决〔2024〕第 66 号

申请人：夏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超期未告知申请人处理结果的行为，于

2024 年 5 月 29 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4

年 6 月 5 日决定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超期未告知申请人处理结果，责

令被申请人期限内处理申请人报案事宜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通过微信添加好友方

式从微信名称为“XX”的微信账户处购买减肥药，向对方转账

550 元，对方一直未发货，后发现对方微信已注销，意识到被骗，

通过邮寄信件方式（单号：XXXXXXXXXXX）向新洲区公安分局提

交了报案书，2024 年 4 月 10 日阳逻开发区派出所联系到本人作

了该次报案的相关笔录以及本人所有的相关证据，时至今日，该

局并未对此事有任何回复。本人依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行政

复议法》相关规定，向贵政府提起复议申请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案件的基本情况。2024 年 4 月 10 日，申

请人夏某某向我局报案称被骗，经询问报案人，申请夏某某人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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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3 月 21 日在武汉市新洲区 XX 小区，通过微信添加好友

方式从微信名称为“XX”的微信账户处购买减肥药，向对方转账

550 元，对方一直未发货，后发现对方的微信账户显示已停用。

二、答复意见答复人认为：1.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

规定》第六十条、第六十七条、第八十七条、第一百零九条之规

定，公安派出所有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，依法受理报案、控告、

举报，并对案件进行依法调查取证，办案单位出具的受案回执上

加盖的为开发区派出所的公章，案件办理的责任单位为开发区派

出所。2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、第三十

三条之规定，本案的复议被申请人应该为开发区派出所，复议被

申请人的主体不适格，请求驳回其复议申请。

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：

1.被申请人提交的行政案件立案登记表、行政案件立案告知

书、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、询问笔录等证据。

2.申请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、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、挂

号信信封封面及中国邮政物流详情截图、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4 年 3 月 25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报

案书及证据材料，称被骗，其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在武汉市新洲

区 XX 小区，通过微信添加好友方式从微信名称为“XX”的微信

账户处购买减肥药，向对方转账 550 元，对方一直未发货，后发

现对方的微信账户显示已停用。同年 3 月 27 日，被申请人收发

室签收邮件。2024 年 4 月 10 日，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阳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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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开发区派出所联系到申请人进行及时询问并搜集证据，制作

新公（开）立案[2024]XXX 号《行政案件立案登记表》，于当日

立为行政案件，制作新公（开）立告[2024]XXX 号《武汉市公安

局新洲区分局阳逻经济开发区派出所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》《行

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》，并向申请人送达。该案因违法嫌疑人

暂未到案，暂时未能办结。

本机关认为：被申请人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不是本案适

格被申请人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九条规定：“公

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，作出行

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授权的组织是被申请人。”

派出所是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二十条规定，由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授权，在授权范围之内作出一定的行政行为时，

派出所具有行政主体资格。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

定》第十三条规定：“行政案件由县级公安机关及其公安派出所、

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

防检查站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授权和管辖分工办理，但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规定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办理的除外。”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签收了申请人报案材料后及时转办武汉市公安

局新洲区分局阳逻经济开发区派出所，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

阳逻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受理申请人的报警事项并立为行政案件，

案件调查处理的职责为派出所，派出所也以自己的名义通知了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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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。本案中，申请人系对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阳逻经济开

发区派出所超期未告知其处理结果不服申请行政复议，应以武汉

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阳逻经济开发区派出所作为被申请人，而不

应以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作为被申请人。本机关已向申请人

释明应将被申请人变更为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阳逻经济开

发区派出所，然而申请人拒绝变更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三十三条规定，

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

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 年 8 月 2 日


